
—1—

关于赣州市南康区 2022 年财政决算（草案）
和 2023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2023年9月7日在赣州市南康区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赣州市南康区财政局局长 张春林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2 年度

财政决算情况，请予审查。同时，报告 2023 年上半年全区

预算执行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2 年决算情况

2022 年，在区委、区政府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

委会依法监督和区政协民主监督下，全区财税部门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和赣州重要讲话精神，紧扣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围绕省、

市、区系列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强化财政预

算管理，落实积极财政政策，有效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坚定

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为“融入大湾区、建设新南康、争当

排头兵”提供了坚实有力的财政保障，实现了“十四五”良

好开局。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2 年全区财政总收入完成 421802 万元，比上年增收

4531 万元，增长 1.1％，完成调整预算 100%。地方一般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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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收入完成 25578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100%，比上年增

收 7596 万元，增长 3.1％。

其中：增值税完成 60878 万元，下降 19.8%；企业所得

税完成 19732 万元，增长 65.5%；个人所得税完成 2607 万元，

增长 26.8%；资源税完成 142 万元，下降 70.4%；城市维护

建设税完成 26233 万元，增长 9.6%；房产税完成 7236 万元，

增长 106%；印花税完成 4836 万元，增长 20.1%；城镇土地

使用税完成 5020 万元，增长 128.9%；土地增值税完成 32355

万元，增长 114.8%；车船税完成 4212 万元，增长 81.1%；

耕地占用税完成 994 万元，下降 66.8%；契税完成 18862 万

元，下降 51.1%；环境保护税完成 163 万元，下降 9.4%；专

项收入完成 17256 万元，增长 13.7%；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完成 6146 万元，下降 45.1%；罚没收入完成 24958 万元，增

长 760.6%；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完成 19035 万元，

下降 44.1%；政府住房基金收入完成 5121 万元，增长 198.9%。

2022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09743 万元（含上级一

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补助收入、债券转贷收入、返还性收入

等安排的支出），比上年下降 43026 万元，下降 5.7％。主

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1597 万元，增长 13.5％；国防支出

净增 2722 万元；公共安全支出 22580 万元，下降 21.4％；

教育支出 196707 万元，增长 0.1%；科学技术支出 18090 万

元，增长 2.8％；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19037 万元，增

长 0.4％；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 76308 万元，增长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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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支出 41750 万元，下降 28.9%；节能环保支出 13655

万元，与去年持平；城乡社区支出 51543 万元，下降 12.6％；

农林水支出 134175 万元，增长 0.1％；交通运输支出 5427

万元，下降 67％；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 16356 万元，下

降 54.6％；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5558 万元，下降 64％；金融

支出 901 万元，增长 283.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2466

万元，下降 55.1％；住房保障支出 24023 万元，增长 43.7％;

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2670 万元，增长 903.8％；灾害防治及应

急管理支出 5220 万元，下降 20.7%；债务付息支出 8543 万

元，增长 22.5％；债务发行费用 41 万元，下降 4.7％；其

他支出 10374 万元，增长 203.5%。

2022 年本级一般财政预算收入 255786 万元，加上级补

助收入 366857 万元、债券转贷收入 47020 万元、上年结余

3455 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93006 万元、调入资金

12285 万元，收入总计为 778409 万元。本级一般公共财政预

算支出 709743 万元，加上解支出 42586 万元、债券还本支

出 21250 万元，支出总计为 773579 万元，收支相抵余 4830

万元，为结转下年支出，净结余为零。

根据《预算法》规定，其他有关事项报告如下：

1.上级对我区转移支付情况。2022 年，上级对我区一般

公共预算转移支付 366857 万元，比上年增加 48558 万元，

增长 15.3%。其中：返还性收入 44952 万元，下降 5.8%；专

项转移支付 40172 万元，下降 18.8％，一般性转移支付

281733 万元，增长 27.4％。主要原因是:一是落实更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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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及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上级下达我区相关补助资

金 24384 万元；二是上级下达均衡性转移支付较上年增加

9560 万元；三是上级下达我区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资金较上

年增长 7554 万元。

2.政府债务收支情况。2022 年，省核定我区债务限额

1196391 万元（指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不含政府负有

担保责任的债务和政府负有救助责任的债务），其中：一般

债务限额 273631 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922760 万元。在限额

内，省转贷我区政府债券 412888 万元，新增债券主要用于

棚户区改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等。2022 年我区偿还债务

53034 万元。年末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为 1142681

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255717万元，专项债务余额886964

万元。

3.预备费安排使用情况。2022 年，我区预备费预算安排

10000 万元，按照《预算法》的规定用于突发事件处置及其

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1425 万元，已列入相关支出科目决算数，

其中：卫生健康支出 1000 万元、其他支出 425 万元。预备

费剩余 8575 万元已调减支出用于平衡预算。

4.超收收入安排和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收支情况。2022

年，我区无超收收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年初余额为 105048

万元，预算执行中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 93006 万元，年末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12042 万元。

5.预算周转金收支情况。2022 年，我区预算周转金年初

余额为 155 万元，当年未发生变化，年末余额仍为 1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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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三公”经费使用管理情况。2022 年赣州市南康区部

门“三公”经费决算支出 2806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下降 8.5%，

主要是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政府过紧日子精神，压

减了“三公”经费支出。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

与上年持平；公务接待费 1744 万元，比上年减少 175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费 464 万元，比上年减少 10 万元；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 597 万元，比上年减少 78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2 年我区政府性基金收入 145252 万元，比上年决算

数下降 66.2%，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8584 万元、上年结余 1794

万元、政府性基金调入资金 38791 万元、省专项债券转贷收

入 365868 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总额为 560289 万元。

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521081 万元，比上年决算数

增长 61.3%；政府性基金上解支出 3185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

支出 31784 万元，结转下年 4239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22 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20179 万元，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 64 万元、上年结转收入 625 万元，总计 20868

万元。

2022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20018 万元，结余

850 万元。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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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区各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59518 万元，

增长 6.1%；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54458 万元。年末我区社

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 76263 万元。

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社会

保险基金收支项目预算数、决算数（草案）及其对比分析，

详见决算表（草案）。

（五）2022 年财政运行特点

1.财政收入保持平稳增势，收入质量稳中有进。2022

年，我区克服经济下行、疫情反复和大规模留抵退税等多方

面不利因素影响，财政总收入和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稳中有进。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25.58 亿元，同比增长 3.1%；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税收收入占比 71.6%，排名全市第二；收

入总量在赣州市各县(市、区)中排名并列第二，除蓉江新区

外增幅在赣州市一类县(市、区)中排名并列第二，我区经济

实力、财政实力继续稳居全市第一方阵。

2.全面落实民生保障政策，民生基础持续夯实。2022

年，面对紧平衡态势，我区树牢底线思维，坚持把“保工资、

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作为财政运行首要任务，加强资金统

筹，严把支出关口，强化风险防范，坚决筑牢“三保”底线。

一是足额保障人员类基本支出。2022 年，全区工资津补贴等

人员类支出 18.5 亿元，确保国家和省制定的工资增长等政

策落实到位，特别是在全区财力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全力保

障了机关事业单位绩效工资顺利发放。二是足额保障了城市

基本运转。2022 年，全区累计拨付路灯、清扫、园林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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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等城市管理类支出 2.42 亿元，有力保障了基层组

织和城市正常运转，维护了社会秩序，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基本保障。三是足额保障了各项基本民生支出。

2022 年，全区民生支出合计 59.1 亿元，民生支出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 83.3%，兜牢兜实了民生底线，有力维护了社会

稳定。

3.砥砺改革创新发展路径，发展动能有效增强。2022

年，全区各部门坚定不移争资争项争政策，激发发展内生动

力，以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区经济社会的全面高质量发

展。一是“北上”争资添活力。2022年，共争取资金合计74.06

亿元，创近年来新高，其中：上级转移支付资金36.69亿元，同

比增长15.6%；债券资金38.26亿元，同比增长231.83%。各类

有偿无偿资金有效推动了赣粤产业合作区、综保区等重点项目

建设。二是减税降费促增长。2022 年，区财税部门积极落实

落细中央和省出台的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 2022 年 4 月出

台的留抵退税新政策，全年完成减税降费 17.08 亿元，其中

大规模留抵退税 10.85 亿元，“减”的红利直接增加了企业

的现金流，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三是统筹财力保项

目。2022 年，南康区统筹财力安排地方专项债券等各类资金

超 26.8 亿元，支持国际家居总部经济区、无人机产业园、

赣州国际陆港、赣州综合保税区等重点平台和圣蒂斯堡、美

克美家等重点项目建设，推动工业项目全面开工投产，全力

服务“工业强区”战略。四是惠企资金直通企业。2022 年，

我区通过设立惠企资金池，注资 6000 万元，兑付企业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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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5486 万元，及时高效地兑付企业奖励资金，进一步优

化了营商环境。五是政府采购改革激活力。2022 年，我区在

全省率先取消了政府采购投标保证金设置，减轻投标企业的

资金压力。全年共免收 177 个项目投标（响应）保证金，惠

及 1496 家供应商企业，为企业释放流动资金达 1.5 亿元，

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4.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服务经济发展大局。2022

年，在整体经济形势持续下行态势下，我区实施更加积极有

为的财政政策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设立扶持企业发展

资金，支持主体税源企业发展。全年拨付企业扶持发展资金

6.4 亿元，全力支持打造五千亿家具产业、赣粤产业合作区

（南康片区）、赣州国际陆港等重大项目建设。二是打好“财

政+金融”组合拳，撬动社会资本。2022 年，通过安排财政

风险补偿金等方式引导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流动资金

贷款，着力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财园信贷

通”等政策性融资产品全年发放贷款 22.8 亿元，惠及各类

市场主体 731 户次，为企业节约融资成本约 9000 万元。我

区“财园信贷通”发放规模居全省第一，“小微信贷通”发

放规模位列全市第一。三是聚焦“八大行动”等重点项目，

加大征拆资金投入。2022 年，统筹安排征地拆迁资金 10.55

亿元，如期保障了综保区、总部经济区、无人机产业园、赣粤

产业合作区等62个重点项目顺利推进，为抓项目扩投资，打好

项目大会战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

5.针对问题开展重点攻坚，财政支出合理优化。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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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收入大幅短收情况下，区政府坚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

通过开展财税重点任务攻坚行动，推进盘活存量资产、压减不必

要支出、优化支出结构等改革，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绩效。一是通过盘活资产等方式化解存量债务。为

化解历史欠账，区政府通过盘活优质资产等方式，化解了一

批政府债务；探索三方保理等方式着力化解部分政府付费压

力，有效舒缓财政支出压力。二是科学核定运营成本优化重

点支出。通过完善成本规制方案、优化线路、精简行政成本

等方式，促进公交公司改善经营管理；对部分资金使用绩效

不高的项目予以终止，全力节约财政资金。三是着力规范管

理精减临聘人员等支出。启动研究出台《南康区机关事业单

位临时聘用人员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临聘人员管理，确保

临聘人员总体可控、招聘公平公正、薪酬发放规范科学。四

是优化审批流程规范征拆资金管理。在建立审批备案制度、

强化事前预算编制和事中资金审批备案的前提下，以不定期

的核查征拆资金使用情况和核实交地结算等方式方法为抓

手，守牢财经纪律，保证资金安全，逐步消除和杜绝挪用、

混用、套取征拆资金的现象。

6.着力提升绩效管理水平，资金绩效显著提高。2022

年，我区进一步提高预算绩效管理认识，严把绩效关口，防

止资金在配置环节和使用过程中损失浪费。一是强化预算绩

效管理。我区坚持“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预算绩效管

理理念，开展了全区 2021 年度项目支出和部门整体绩效评

价工作。通过政府采购优选第三方机构，选择城区环卫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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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经费、智慧环卫除尘项目、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等 10

个项目，选择了区工信局、区交通运输局等 10 个部门开展

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涵盖教育、民生、农业农村、生态环保

等领域，评价项目和参评资金较往年大幅提高，项目总额达

6.14 亿元。二是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率。2022 年，大力开

展存量资金清理盘活工作，全年累计盘活各类财政存量资金

8260 万元，舒缓财政收支压力；持续加大财政性投资基建工

程预算审查力度，全年完成预算审核项目 406 个，审查预算

总金额 25.77 亿元，核减金额 3.30 亿元，核减率 12.81%；

全年完成结算审核项目 381 个，送审结算造价总金额 17.87

亿元，核减造价 1.04 亿元，核减率 5.82%；持续规范政府采

购全环节监管，全年全区政府采购规模 9.33 亿元，节约资

金 0.52 亿元，节约率达 5.57%。三是强化财经纪律日常监管。

为严肃地方财经纪律，落实中央“政府过紧日子”政策，区

财政先后开展了“政府过紧日子”执行情况、衔接资金使用

进度及衔接资金项目绩效评价、会计和评估监督、预防财务

人员违纪违法、“吃公函”等各类专项监督 12 次，维护了

财经秩序，发挥了财政监督的良好作用。

二、2023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今年上半年，区财税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江西和赣州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区委、区政府各项

决策部署，聚焦“三大战略、八大行动”，深入推进“融入

大湾区、建设新南康、争当排头兵”，全力拼经济、拼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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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贯彻“以收定支”原则，优化

支出结构，着力兜牢“三保”底线，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实现了全区财政稳定运

行。

（一）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情况

上半年，我区财政总收入 27011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的 60.2%，同比增收 28181 万元，增长 11.6%。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 16791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2.8%，同比增收 19768

万元，增长 13.3%。上半年财政总收入全市排名第三，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全市排名第二。具体收入分项目情况如下：

增值税 3771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8.7%，增收 10375

万元，增长 38%。

企业所得税 1012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0.4%，减收

5269 万元，下降 34.2%。

个人所得税 216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7.5%，增收

865 万元，增长 66.5%。

资源税 5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5.1%，减收 46 万元，

下降 47.7%。

城市维护建设税 1988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8.6%，

增收 5052 万元，增长 34.1%。

房产税 405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2.4%，增收 205 万

元，增长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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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花税 230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1.9%，减收 901 万

元，下降 28.1%。

城镇土地使用税 203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2.5%，减

收 976 万元，下降 32.4%。

土地增值税 1414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3.7%，减收

7859 万元，下降 35.7%。

车船税 222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5.3%，增收 155 万

元，增长 7.5%。

耕地占用税 741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4.5%，增收

7109 万元，增长 2345.9%。

契税 1347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8.4%，增收 3400 万

元，增长 33.8%。

环境保护税 7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4.1%，减收 8 万

元，下降 10%。

非税收入完成 5225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5.2%，同

比增收 7664 万元，增长 17.2%。其中：专项收入 9897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70.7%，同比减收 671 万元，下降 6.4%；行

政事业性收费收入 181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1.2%，同比

减收 3866 万元，下降 68.1%；罚没收入 11733 万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58.7%，同比减收 11108 万元，下降 48.6%；国有

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26641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0.2%，同比增收 24371 万元，增长 1073.8％，政府住房基

金收入 217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6.8%，同比减收 1061

万元，下降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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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出情况

上半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累计完成 360470 万元，

同比增支 52622 万元，增长 17.1%。其中：年初预算安排的

支出 30438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9.2%，新增上级转移支

付安排的支出 56088 万元。年初预算安排的支出完成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完成 2393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0.4%。

国防支出完成 363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

公共安全支出完成 1130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2.1%。

教育支出完成 8390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4.1%。

科学技术支出完成 1393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6%。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完成 5652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38.1%。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17065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32.6%。

卫生健康支出 1639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1.9%。

节能环保支出 756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69.8%。

城乡社区支出 2815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93.5%。

农林水支出 3872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71.4%。

交通运输支出完成 173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33.4%。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231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0%。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 670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00.5%。

金融支出 19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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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976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0.9%。

住房保障支出 11427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3.2%。

粮油物资管理事务支出 116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7.9%。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286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0.6%。

债务付息支出 8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1%。

2.政府性基金预算情况

（1）收入情况

上半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实现 29790 万元，完成年初预

算的 6.19%，同比减收 18028 万元，下降 37.7%。其中: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27789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8%，同

比减收 19805 万元，下降 41.6%；彩票公益金收入 460 万元，

完成年初预算的 28.8%，同比增收 236 万元，增长 105.4%。

（2）支出情况

上半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102606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43.2%，同比减支 110288 万元，下降 51.8%，支出分

项目完成情况是：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440 万元，同比减支 471 万元，下

降 51.7%。

城乡社区支出 80926 万元，同比减支 5580 万元，下降

6.5%，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安排的支出 3613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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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出21240万元，同比减支101237万元，下降82.7%，

主要原因是年初预算安排的专项债项目支出增加。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

上半年，我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同比净增 50 万元。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情况

（1）收入情况

上半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 34186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65.23%，同比增收 5146 万元，增长 17%。其中：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6972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45.24%，同比增收 671 万元，增长 4.12%；城乡居民社会养

老保险基金收入 1721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85.22%，同比

增收 4475 万元，增长 35.13%。

（2）支出情况

上半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27904 万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51%，同比增支 2014 万元，增长 7%。其中：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16290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0%，同比增支 1091 万元，增长 7.17%；城乡居民社会养老

保险基金支出 11614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52%，同比增支

923 万元，增长 8.63%。

（二）上半年预算执行特点

1.攻坚克难，财政收入逆势争先。2023 年 1-6 月我区财

政总收入累计完成 27.01 亿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0.2%，同

比增收 2.82 亿元，增长 11.6%，在赣州市各县(市)中排名第

三。2023 年 1-6 月我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 16.7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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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62.8%，同比增收 1.98 亿元，增长 13.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在赣州市各县(市)中排名第二，增幅

在赣州市各县(市)中排名第三。其中：税收收入累计完成

11.57 亿元，增长 11.7%，税性比为 68.9%，超过全市平均水

平 8 个百分点；非税收入累计完成 5.23 亿元，同比增收 0.77

亿元，增长 17.3%。

2.主动作为，争资争项成效显著。我区加强工作调度，

进行每季度争资情况通报，列明可争取中央和省转移支付资

金清单，引导各单位向上争资。2023 年 1-6 月全区争取上级

资金共计 51.73 亿元，有效满足了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项

目资金需求。一是上半年争取上级转移支付再创新高。2023

年 1-6月争取上级转移支付33.33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

亿元，同比增长 3.41%。二是债券资金争取力度进一步加强。

2023 年 1-6 月，我区获得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审核的债券项

目共计 39 个，已争取地方债券资金 18.4 亿元，有力保障了

重点项目建设。

3.千方百计，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坚持把兜牢“三

保”底线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来抓，做到“不留缺口，保证优

先”。一是落实职工基本工资 5.23 亿元发放到位。按照定

员定额、全额保障的原则，优先确保每月 15 日前全区财政

供养人员工资足额发放后再安排其他支出，2023 年 1-6 月，

已完成基本工资类支出 5.23 亿元。二是保障单位基本运转

9951 万元。对办公费、水电费、印刷费等基本运转支出实行

优先拨付，重点保障。2023 年 1-6 月，单位运转类完成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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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1 万元，切实保障全区各单位正常运转。三是统筹安排城

市基本运转支出 8949 万元。2023 年 1 月-6 月，保城市运转

资金累计支出 8949 万元，及时兑付路灯电费、泵站运行服

务费、生活垃圾处理费等城市运转项目支出，维护了良好的

城市环境。四是全额保障绩效奖金 4.48 亿元。在当前经济

下行、财政资金极其紧张，各项刚性支出兑现压力大情况下，

上半年足额发放了行政事业单位（含教师）干部职工基础绩

效奖、年度考核绩效奖合计 4.48 亿元。

4.以民为本，持续改善民生福祉。2023 年 1-6 月，全区

民生支出 28.7 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79.6%，民生实

事总体达到时序进度。一是安排专项债 6.99 亿元用于民生

项目。在财政资金紧张的背景下，积极推动专项债资金用于

民生项目。2023 年上半年，我区发行专项债项目 14 个，其

中民生项目 7 个，金额 6.99 亿元，分配用于幼儿园提升、

中医院综合楼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关注的民生项目。

二是落实教育支出 10.18 亿支持我区教育水平提升。全年预

算安排 7.2 亿元教师工资和 5.2 亿元绩效奖励，并实现按月

足额拨付，确保教师待遇“不低于”公务员标准；上半年累

计拨付脱贫户贫困家庭学生资助金额 2586 万元，惠及全区

学生 38478 人次；统筹上级转移支付和本级教育费附加资金

9846 万元，保障我区 90 个校建项目有序推进，预计新增上

学座位 3480 个，新增幼儿园位 900 个。三是落实卫生健康、

医疗保障支出 5.79 亿元兜牢社会保障及医疗卫生底线。落

实卫生经费政府投入责任全年安排医疗卫生经费 2.5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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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基层医疗体系运转，维护群众生命健康；落实各项社保

补助提标政策，2023 年上半年已按规定发放养老金 1.64 亿

元、低保金 0.59 亿元、困难群众兜底救助配套资金 0.64 亿

元等；设立公立医院改革发展专项资金 0.53 亿元，对城市

公立医院取消加成药品加成实行补贴，提升公立医院基础设

施，及时拨付第一人民医院 0.2 亿元，解决因疫情影响出现

的经营困难，确保了医院的日常运转。四是统筹整合 2.07

亿元保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资金需求。持续做好涉农资

金统筹整合工作，将支持产业发展摆在优先位置，2023 年

1-6 月已统筹整合各类财政涉农资金 2.07 亿元，重点支持全

区农村产业发展项目，补齐农村的基础设施短板弱项，为进

一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资金保障。

5.聚焦重点，竭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在当前财力极度

紧张的情况下，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关于“拼经济、拼发展”

相关要求，统筹有限的财力，支持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一是

落实征拆支出 2 亿元。落实征拆资金 2 亿元，保障韵达物流、

赣丰线 G357、和谐大道等 52 个重点项目的征拆资金支付，

其中新建项目 18 个、续建项目 34 个。二是保障其他重点项

目投入 1.92 亿元。积极筹措资金，用于老政宅安置点、中

小学幼儿园新建改扩建、现代家居产业园标准厂房等 8 个设

施提升重点项目以及下坝返迁房、三晶电器等 16 个“八大

行动”重点项目建设，幸福路、景泰路、东山北路等一批城

市“贯通路”投入使用。

（三）预算执行存在的问题



—19—

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上半年我区财税工作取得

了积极有为的成效，但与此同时，受到整体经济下行的影响，

财政运行中遇到的困难也愈加凸显。

1.土地短收影响财政运行。2023 年上半年，受土地市场

低迷的大环境影响，我区土地出让收入仅实现 2.78 亿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幅度较大。收入水平远不及预期，仅完成年

初预算的 6.47%，导致财政资金紧张，影响我区财政运行。

2.财政刚性支出压力大。我区财政供养人员体量大，工

资绩效等支出规模大，加上近年来，民生提标、助企纾困、

债务还本付息、PPP 付费等各方面支出需求逐年增长，导致

当前我区财政刚性支出压力倍增。

3.财政收支矛盾凸显，预算平衡难度加大。在当前税收

增收幅度不够强，土地出让收入远不及预期的情况下，支出

需求与日俱增，要实现全年财政预算平衡难度进一步加大，

收支矛盾更加凸显。

（四）下半年工作重点

1.全力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强化预算收支调度，以“开

源节流”作为财政工作总基调，围绕增收减支，确保实现全

年财政平稳运行。一是开拓税源，进一步强化税收征管。组

织税务等部门制定并如期完成税收分月计划，做到各项税款

应收尽收、及时入库；同时，重点挖掘建筑、土地、房地产、

产权交易等领域税收，优化税源结构，坚决防止税款“跑、

冒、滴、漏”。二是密集调度，加大土地出让力度。组织好

土地相关责任部门尽快明确土地供应计划，加快土地收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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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批，如期挂网出让；加大对欠缴土地款催收力度；积极推

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三是树牢过紧日子思想，

压减一般性支出。坚持“精打细算、量入为出”的原则，严

格审核控制一般性支出，坚决落实“三公”经费压减要求。

2.坚决兜牢“三保”底线。面对更加复杂的经济形势，

坚决把“三保”支出放在财政支出安排的突出位置，一是优

先保障人员工资发放，合理安排部门正常运转经费，保证政

府履职不受影响。二是紧紧围绕“基本民生”这个关键，落

实民生政策资金和城市运转资金，坚决取消过度承诺、标准

过高的民生政策，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保障群众切身利益，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3.强化向上争资力度。一是引导各责任单位精准聚焦重

点领域，根据“资金跟着项目走”原则，科学谋划项目，积

极做好项目包装等前期准备工作，重点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

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等资金项目储备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争取上级部门

在资金分配上给予我区更多倾斜。二是加强区内平台公司与

央企、国企及省财投集团等优质平台合作，引进更多资金参

与我区项目建设，将自我建设转变为共同建设。

4.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统筹做好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一是进一步加

强对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的风险管理。做好我区地方政府债务

管理工作，积极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严格控制新

增债务的同时，积极稳妥推进化债工作。采取预算安排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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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活存量资源资产、统筹土地出让收入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

偿还政府债务，确保全面完成年度化债计划。二是全区上下

齐心，财政与各部门、各平台公司共同努力做大政府财力，

控制我区债务率在合理水平，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

5.推动财政管理提质增效。综合提升我区财政管理水平，

推动南康高质量发展。一是落实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硬化

责任约束，压实主体责任，形成“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的良性机制。加强绩效运行监控，健全绩效评价队伍，扎实

开展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和问题整改，逐步将评价

结果和下一年度预算编制相结合，形成结果反馈、问题整改

和绩效提升的良性循环。二是常态化直达资金监管。用好用

活中央下达我区的直达资金，全过程监控资金使用情况。加

快直达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项目实物量，确保资金尽快

惠及企业和个人。同时，加强直达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资金

使用效益。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是

“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我们将鼓足干劲、保持韧劲，攻坚克难、奋勇争先，

用平稳健康的财政运行全力推进南康区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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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报告》有关情况说明

1.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

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

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

金，专项用于特定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

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主要包括从国家出资企业取得的利

润、股利、股息和国有产权（股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等。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原则是坚持统筹兼顾、适度集中，

合理确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和安排预算支出；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分别编制、相互衔接，做到以收定

支、收支平衡。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

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

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按险种分别编制，包括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

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含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

乡居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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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政总收入：根据财政部统一明确的口径，包括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在当地缴纳的国内增值税中央分享收入、国

内消费税、纳入中央与市县分享范围的企业所得税中央分享

收入、个人所得税（不含利息个人所得税）中央分享收入，

省级与地方共享收入中省级分享部分。但不包括关税以及海

关代征的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以及未纳入中央与地

方分享范围的国有邮政、银行、石油、石化企业所得税。

6.非税收入：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单位依法利

用行政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

共服务征收、收取、提取、募集的除税收以外取得的财政收

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资产）

有偿使用收入、彩票公益金、专项收入、罚没收入、以政府

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

7.为什么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大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022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 70.97亿元，比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决算数 25.58亿元要大，是因为一般公共财政预

算支出中除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的支出外，还包括由

上年结转资金、税收返还资金、上级补助资金、新增地方政

府债券以及调入资金安排的支出。

8.财政转移支付：是基于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与支

出需求差异，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宗旨，而实行的一种

财政资金转移或财政平衡制度。我国现行的转移支付主要分

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两大类。一般性转移支付

是指上级政府对有财力缺口的下级政府，按照规范的办法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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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的补助。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革命老区及民族和边境地

区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

义务教育转移支付、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等。专项转移

支付是指上级政府对承担委托事务、共同事务的下级政府，

给予具有指定用途的资金补助，以及对应由下级政府承担了

事务，给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奖励或补助。

9.预算绩效管理：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一种以支出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根据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赣府发〔2013〕8 号），从 2013 年开始，我区选择 20 个

部门开展了试点工作，2014 年扩大到 30 个部门，2015 年起

实现全覆盖，2019 年，印发《中共赣州市南康区委赣州市南

康区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康

发〔2019〕9 号）系列等绩效管理业务指导文件，对全区预

算绩效工作进行了全面研究布置，2022 年，按照上级财政部

门要求，通过优选第三方机构，选取城区环卫外包作业经费、

智慧环卫除尘项目、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柑橘黄龙病防

控资金和南康果业发展资金、2021 年应急管理安全生产专项

资金、综合档案馆项目等 10 个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

涵盖教育、民生、农业农村、生态环保等领域，评价项目和

参评资金比往年大幅提高，项目总额达 6.14 亿元。

10.“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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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根据新预算法及《国务院关于深

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的有关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

算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可以设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用于弥补

以后年度预算资金的不足，调节保障预算年度之间的平稳运

行。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年度执行中有超收收入的，只能用于

冲减赤字或者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各级一般公共预算的

结余资金，应当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2.预备费：按照新预算法的规定，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应

当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

处理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

13.预算周转金：各级财政为调剂预算年度内资金先支后

收矛盾而设置的基金，是财政后备的一种形式。设置预算周

转金，不仅可以防止预算执行中的收支脱节，缓和季节性收

支矛盾；而且可以使各级财政逐步积蓄一定的后备资金，保

证财政后备其他资金不致被周转性资金需要所占用。

14.新增地方政府债券：简称新增债券，根据《预算法》

等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

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由省

级政府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新增地

方政府债券根据偿债资金来源、项目有无收入等因素分为一

般债券与专项债券两大类。

15.债务余额限额管理：为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国务院根据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等

因素确定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限额，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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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财政部在批准的总限额内，根据债务风险、财力状况

等因素并统筹考虑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各地区建设投资需求

等提出各省债务限额，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各市、县（区）

政府债务限额由省财政核定，经同级政府同意后报同级人大

常委会批准。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一年地方政府债

务限额加上当年新增债务限额（或减去当年调减债务限额），

具体分为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

16.隐性债务：全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在

法定债务预算之外，直接或间接以财政资金偿还，以及政府

提供担保等方式举借的债务。

17.“三保”支出：指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

生”方面的支出。


	国防支出完成36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4%。

